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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市检察机关、人民
法院、公安机关和环保部门强
化执法联动机制，重拳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严肃查处环境违
法案件，为全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提供有力的执法保
障。现将第九批环境违法案件
通报如下：

1. 河南渲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擅自建设，洛宁县环境保
护局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对其处以12万元罚款
（宁环罚决字〔2017〕第030号）。

2. 洛阳天之艾艾草制品
有限公司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宜阳县环境保护局责令企
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对其处以3万元罚款 (宜环罚
决字〔2017〕第6-042号)。

3. 栾川县金兴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金康选厂 450 吨/日
金矿选矿及配套尾矿库项目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验
收，洛阳市环境保护局责令企
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对其

处 以 5 万 元 罚 款（洛 环 罚
〔2017〕7061号）。

4. 一拖（洛阳）里科汽车
有限公司因喷漆房未安装配套
环保设施，洛阳市环境保护局
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
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对其处以5万元罚款（洛环
罚〔2017〕6035号）。

5. 洛阳荣惠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因喷漆工序没有配
套污染防治设施，洛阳市环境
保护局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
为，并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对其处以 3 万元罚
款（洛环罚〔2017〕6020号）。

6. 河南董大牧业有限公
司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
验收，宜阳县环境保护局责令
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对
其处以 3 万元罚款（宜环罚决
字〔2017〕第6-043号）。

7. 孟津县平乐镇兴达新
型建材厂年产2×5000万块页
岩烧结砖项目厂区内西边原
料堆场有大量煤矸石、黏土、
粉煤灰露天堆放，未采取有效
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洛阳

市环境保护局责令企业改正
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其
处 以 3 万 元 罚 款（洛 环 罚

〔2017〕7054号）。
8. 嵩县丰源钼业有限责

任公司雷门沟钼矿 3000t/d 采
选工程项目厂区内燃煤露天堆
放，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扬
尘污染，洛阳市环境保护局责
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对其处以3万元罚款（洛
环罚〔2017〕7046号）。

9. 洛阳六和慧泉食品有
限公司新建肉鸡产品加工项目
生产废水排放渠漫流口排水超
标，洛阳市环境保护局责令企
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河南
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对其处以
4.8995 万 元 罚 款（ 洛 环 罚

〔2017〕7003号）。
10. 洛阳市森傲家具有限

公司未建立危废转移台账，无危
废出入库记录，洛阳市环境保护
局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依
据《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对其处以 3 万元罚款
（洛环罚〔2017〕6025号）。

现对近两日督查中发
现的 3起环境污染问题通
报如下：

1.孟津县洛吉快速通道
与汉魏大道交叉口南400米
路东，省大中型客货车驾考
基地工程，现场搅拌灰浆，开
挖黄土，未采取湿法作业；沙
土露天堆放，大量黄土裸露，
未覆盖。

2.洛龙区白马寺镇中州
东路枣园村东污水处理工
程，现场开挖黄土，未采取湿
法作业；大量黄土露天堆放，
无防尘抑尘措施。

3.宜阳县锦屏镇至香鹿
山镇S323八官线洛河大桥
新建工程，门口无车辆驶离
冲洗设施；现场挖掘机施工
过程中未进行湿法作业；渣
土车运送渣土过程中未按标
准作业；地面积尘较厚，扬尘
较大；大面积黄土裸露，未覆
盖；无喷淋抑尘设施，工地围
挡不全。

洛阳市查处环境违法案件情况的通报（第九批）

03A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编辑／王妍 校对／闫方 组版／洪岭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曝光3起环境污染问题


